
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 

应届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

实施办法（暂行） 

 
 

为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，选拔创新人才，完善

高层次人才选拔方式，进一步提高我校博士研究生生源质量，满

足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，结合我校研究生教育实际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“直博生”），指选拔具备推

荐免试研究生资格的校内和校外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直接取得

博士生入学资格的招生方式。 

一、总体原则 

（一）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择优录取、保证质量、宁缺

毋滥的原则。 

（二）坚持以考生的思想品德、创新能力、科研潜力和综合

素质等为依据全面考核的原则。 

（三）坚持以博士生指导教师为主体、发挥导师组与招生领

导小组集体决策的原则。 

二、选拔范围 

学校所有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均可接收直博生。每年全校直

博生人数不超过博士生招生总数的 20%。各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



情况确定招收直博生计划。直博生的招生计划包含于本单位当年

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中，各单位应统筹考虑本单位每年招

收的直博生、硕博连读生和申请-考核生的比例。 

三、选拔条件 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,热爱

祖国,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,遵纪守法,品行端正，身

心健康。 

（二）勤奋学习，刻苦钻研，成绩优秀；学术研究兴趣浓厚，

有较强的创新意识、创新能力和培养潜质。 

（三）诚实守信，学风端正，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。 

（四）获得推荐免试资格。 

（五）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CET4 的成绩≥425 分，外语为小

语种的必须获得该语种国内公共外语水平四级考试的合格证书。

所学外语语种须符合当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规定的语种要求。 

四、 选拔程序 
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应届本科毕业生（申请人）首先与报考指

导教师联系，征得指导教师同意后填写有关申请材料。 

（二）招生单位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初审，组织符合申

请条件的考生进行综合考核，并将相关材料报研究生院审批，最

终确定直博生录取名单。 

（三）直博生招生工作安排在每年九、十月份，与当年度推

荐免试工作同步进行，其接收办法及日程安排与硕士推免生接收



办法及日程一致。 

（四） 直博生在录取时即确定导师。直博生执行直博生培养

方案，课程完成后进行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撰写工作。中期考核

通过者进入博士学位论文阶段；考核未通过者，改做硕士学位论

文，按硕士研究生毕业。 

五、其他说明 

（一）直博生入学后即为博士研究生，享受博士研究生待遇，

履行博士研究生的相关义务。 

（二）直博生正常学习年限为六年，最长学习年限为八年。 

（三）各招生单位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单位的实施细则，但不得

低于本办法的相关要求，并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实施。 

（四）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自 2021 级博士研究生招

生开始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